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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中的“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功能”操作指引

1．高校应提前将需要申请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学籍信息录入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

系统》（详见图 E1），《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学籍信息每天会自动同步到《广东省学生资助

综合管理系统》，只有学生的学籍信息存在《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的“在校生基本信息”

中（详见图 E2），才可以顺利完成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填报。

2．院系负责人或学校负责人录入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名单，有“添加”和“导入自采集励

志奖学金”两种录入方式（详见图 E3）。

3．院系负责人初审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详见图 E4），只有院系负责人录入的本专科国家

励志奖学金评选名单，才有院系负责人初审环节；学校负责人录入的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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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负责人初审默认为审核通过。

4．学校负责人添加学校级评审专家（详见图 7），学校级评审专家必须为院系负责人才能添加成功，

院系负责人的设置（详见图 E5 和图 E6）。

5．学校负责人将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分配给学校级评审专家（详见图 E8）。

6．学校级评审专家对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名单进行评审（详见图 E9），两个专家有其中一

个审核不通过时，该名单退回；院系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院系负责人进行修改；学校负责人录入的名

单由学校负责人进行修改。

7．学校负责人对学校级专家评审通过的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进行审核（详见图 E10），学校

负责人审核不通过时，该名单退回，院系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院系负责人进行修改；学校负责人录入

的名单由学校负责人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数据不需要再进行学校级专家评审环节，如果是新增（含已

有的学生删除后再录入），需要重新进行学校级专家评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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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级负责人设置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级评审专家。

9．省级评审专家对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名单进行评审，省级专家评审不通过时，该名单退

回，院系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院系负责人进行修改；学校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学校负责人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数据不需要再进行学校级专家评审环节，如果是新增（含已有的学生删除后再录入），需要

重新进行学校级专家评审环节。

10．省级负责人对省级专家评审通过的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进行审核，省级可以对专家评

审通过的数据审核不通，审核不通过时，该名单退回，院系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院系负责人进行修改；

学校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学校负责人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数据不需要再进行学校级专家评审环节和省

级专家评审环节，如果是新增（含已有的学生删除后再录入），需要重新进行学校级专家评审环节和

省级专家评审环节。

11．学校负责人"导出申请表 PDF"（即每个学生的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盖章后“上传申

请表”存档（详见图 E10），只有省级负责人审核通过的名单才可以"导出申请表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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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校负责人“上传评审报告”存档（详见图 E10）。

13．学校负责人“按全国系统模版导出”（详见图 E10）励志奖学金数据模板（建议省级负责人审

核通过名单后再导出），导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详见图 E11）。

14．及时通过“进展查看”（详见图 E12）查看院系审核不通过情况、校内交叉审核不通过情况、

学校审核不通过情况、省级专家审核不通过情况、省级审核不通过情况，做好数据修改工作（院系负

责人录入的名单由院系负责人进行修改；学校负责人录入的名单由学校负责人进行修改）。

15．至此已完成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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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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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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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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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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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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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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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7



第 12 页 共 16 页

图 E8



第 13 页 共 16 页

图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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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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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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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2


